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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舉 辦 的 “ 第 一 屆 全 港 青 年 社

區 體 育 節 ” ， 同 時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此 項

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

上 展 示。此 外，亦 請 議 員 備 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政 府 新 聞 處 於 沙 田 區

展 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二 十 周 年 燈 柱 彩 旗 時，於 彩 旗 上 展 示 區 議 會 的

會 徽 。  

 

“ 第 一 屆 全 港 青 年 社 區 體 育 節 ”  

 

2 .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為 一 間 非 牟 利 機 構，一 直 致 力 鼓 勵 年 青 一 代 培 養

運 動 興 趣 和 習 慣、鍛 鍊 體 魄，以 及 建 立 健 康 身 心。該 會 計 劃 於 二 零

一 七 年 二 月 舉 行 “ 第 一 屆 全 港 青 年 社 區 體 育 節 ”，並 訂 於 二 零 一 七

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(星 期 日 )假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進 行 總 決 賽 。 是 次 體 育 節

將 舉 辦 十 項 比 賽 項 目，為 青 年 人 提 供 一 個 互 相 學 習 和 切 磋 交 流 的 平

台 ， 以 推 廣 團 結 、 無 懼 、 創 新 、 奮 鬥 和 堅 持 的 體 育 信 念 。  

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二 十 周 年 燈 柱 彩 旗  

 

3 . 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二 十 周 年。為 誌 其

慶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政 府 新 聞 處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至 八 月 期

間，於 全 港 十 八 區 設 置 燈 柱 彩 旗，並 於 彩 旗 上 展 示 相 關 區 議 會 的 徽

號 。 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第 5 3 ( 4 )條 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可 在 推

行 與 本 區 有 關 的 事 務 時 使 用 區 議 會 徽 號。於 沙 田 區 展 示 的 彩 旗，將

會 展 示 沙 田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。  

 

 

 

 



 

議 決 事 項  

 

4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“ 第 一 屆 全 港 青 年 社 區 體 育

節 ” 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允 許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

上 展 示。此 外，亦 請 議 員 備 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政 府 新 聞 處 於 沙 田 區

展 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二 十 周 年 燈 柱 彩 旗 時，於 彩 旗 上 展 示 區 議 會 的

徽 號 。 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

 

 

( 二 )  


